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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局修正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 
第五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 
修正條文 

捷 運 局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捷 運 局 
修 正 說 明 

法規會第二組 
修正說明 

第五條   原土地所有人

依第三條第三項規

定申請以該基地開

發後之公有不動產

抵付協議價購土地

款或優先承購、承租

之樓地板面積，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未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者，按

其原有土地占

開發基地之可

建容積比率及

公告土地現值

比 率 之 平 均

值，乘以本府所

取得之開發後

建築物價值，作

為其應抵付權

值；並依照各樓

層區位本府所

議定價格，將其

第五條   原土地所有人

依第三條第三項規

定申請以該基地開

發後之公有不動產

抵付協議價購土地

款或優先承購、承租

之樓地板面積，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未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者，按

其原有土地占

開發基地之可

建容積比率及

公告土地現值

比 率 之 平 均

值，乘以本府所

取得之開發後

建築物價值，作

為其應抵付權

值；並依照各樓

層區位本府所

議定價格，將其

第五條   原土地所有人

依第三條第三項規

定申請以該基地開

發後之公有不動產

抵付協議價購土地

款或優先承購、承租

之樓地板面積，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未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者，按

其原有土地占

開發基地之可

建容積比率及

公告土地現值

比 率 之 平 均

值，乘以本府所

取得之開發後

建築物價值，作

為其應抵付權

值；並依照各樓

層區位本府所

議定價格，將其

一、 對原一樓建物之

土地所有人而

言，因建物拆遷

補償費係以重建

單價核算，並無

法充分反應其價

值較樓上部分為

高之市場現況，

迭生爭議多有抗

爭，紛紛要求應

加計權值，致協

議時程冗長，且

多次向臺北市議

會及本府陳情。 

二、 為澈底解決前述

爭議事項，經諮

詢多家不動產鑑

價公司結果，一

般而言，商業區

建物之一樓依法

營業使用者，約

為樓上建物價值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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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抵付權值部

分，以集中、連

貫 之 分 配 方

式，由原土地所

有 人 選 定 樓

層、區位。至於

地 上 有 建 物

者，則將其建物

所坐落土地之

抵付權值加總

後，再將各樓層

分配權值予以

加 總 分 算 比

例，乘以建物所

坐落土地之抵

付權值總額，原

一樓建物之土

地所有人，其應

抵付權值，加計

原則如下： 

(一)商業區建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一

倍。 

(二)商業區建物

應抵付權值部

分，以集中、連

貫 之 分 配 方

式，由原土地所

有 人 選 定 樓

層、區位。至於

地 上 有 建 物

者，則將其建物

所坐落土地之

抵付權值加總

後，再將各樓層

分配權值予以

加 總 分 算 比

例，乘以建物所

坐落土地之抵

付權值總額，原

一樓建物之土

地所有人，其應

抵付權值，加計

原則如下： 

(一)商業區建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權值  1

倍。 

(二)商業區建物

應抵付權值部

分，以集中、連

貫 之 分 配 方

式，由原土地所

有 人 選 定 樓

層、區位。但原

一樓建物之土

地所有人，得按

其協議價購土

地款大小，優先

選定樓層、區

位。 

二 領取協議價購

土地款者，優先

承購、承租部

分，不得超過本

府就該協議價

購土地依前款

計算以土地所

有人身分所取

得開發後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

之百分之五十。 

依前項規定申

請以該基地開發後

之公有不動產抵付

協議價購土地款或

之二．五至  三

倍；商業區建物

之一樓作為住宅

使用或住宅區建

物之一樓依法營

業使用者，約為

樓上建物價值之

一．八至二．三

倍；住宅區建物

之一樓作為住宅

使用者，則約為

樓上建物價值之

一．二至一．五

倍。準此，為反

映一樓建物之市

價兼顧其權益，

經本局研擬優惠

辦法修正條文草

案，謹建議各筆

土地按其占開發

基地之可建容積

比率及公告土地

現值比率之平均

值，乘以本府所

取得之開發後建

築物價值，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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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樓 作

為 住 宅 使

用 或 住 宅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

者，加計其

權值Ｏ．五

倍。 

(三)住宅區建物

之 一 樓 作

為 住 宅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Ｏ．二倍。 

二 領取協議價購

土地款者，優先

承購、承租部

分，不得超過本

府就該協議價

購土地依前款

計算以土地所

有人身分所取

得開發後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

之百分之五十。 

依前項規

之 一 樓 作

為 住 宅 使

用 或 住 宅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

者，加計其

權 值  0.5

倍。 

(三)住宅區建物

之 一 樓 作

為 住 宅 使

用者，加計

其權值 0.2

倍。 

二 領取協議價購

土地款者，優先

承購、承租部

分，不得超過本

府就該協議價

購土地依前款

計算以土地所

有人身分所取

得開發後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

之百分之五十。 

依前項規

優先承購、承租之面

積已達一戶面積三

分之二以上者，得申

請增加承購或承租

面積補足至一戶面

積。 

不符前項規定

者，原土地所有人僅

得以共同承購、承租

或領取原協議價購

土地款方式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

所稱之本府所取得

之開發後建築物價

值，應扣除本府以主

管機關身分所取得

獎勵樓地板面積之

價值及按其原有土

地採合建分坪方式

須移轉予投資人部

分原應納之土地增

值稅金額。 

 

其應抵付權值。

至於地上有建物

者，則將其建物

所坐落土地之抵

付權值加總後，

先針對前述三種

一樓建物之使用

類型，採分別加

計其權益分配權

值為一倍、 Ｏ．

五倍、Ｏ．二倍，

再將各樓層分配

權值予以加總分

算比例，乘以建

物所坐落土地之

抵付權值總額，

以區隔其價值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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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申請以該基

地開發後之公

有不動產抵付

協議價購土地

款 或 優 先 承

購、承租之面積

已達一戶面積

三分之二以上

者，得申請增加

承購或承租面

積補足至一戶

面積。 

不符前項

規定者，原土地

所有人僅得以

共同承購、承租

或領取原協議

價購土地款方

式辦理。 

第一項第

一款所稱之本

府所取得之開

發後建築物價

值，應扣除本府

以主管機關身

分所取得獎勵

樓地板面積之

定申請以該基

地開發後之公

有不動產抵付

協議價購土地

款 或 優 先 承

購、承租之面積

已達一戶面積

三分之二以上

者，得申請增加

承購或承租面

積補足至一戶

面積。 

不符前項

規定者，原土地

所有人僅得以

共同承購、承租

或領取原協議

價購土地款方

式辦理。 

第一項第

一款所稱之本

府所取得之開

發後建築物價

值，應扣除本府

以主管機關身

分所取得獎勵

樓地板面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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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按其原

有土地採合建

分坪方式須移

轉予投資人部

分原應納之土

地增值稅金額。 

 

價值及按其原

有土地採合建

分坪方式須移

轉予投資人部

分原應納之土

地增值稅金額。 

 

 

 

   

                                                                                                                                     


